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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bookmark: _GoBack]第二轮省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反馈问题
整改销号情况公示表

	反馈问题
	淘汰落后产能工作还需强力推进。邵阳市现有94台2蒸吨锅炉，按照《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(2024版)》应实施淘汰，但相关工作尚未有效开展。

	整改目标
	严格按照《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(2024版)》和《关于<落实锅炉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>的实施意见》(湘市监函(2024)93号)要求，完成我市13台2蒸吨/小时及以下生物质锅炉的淘汰注销整改工作。

	整改措施
	1.核实锅炉底数。依托湖南省特种设备综合管理平台，对我市登记的锅炉使用情况进行全面核实、汇总，分类造册并建立管理台账。
2.严把锅炉准入。全面落实《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(2024版)》，列入限制类和淘汰类的锅炉不得再办理使用登记、安装、监督、检验。
3依法依规退出。对2蒸吨/小时及以下生物质锅炉等属于淘汰类的锅炉，分类别、分批次在规定的时间节点内，严格按照《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(2024版)》要求全部淘汰到位。

	整改完成销号情况
	严格按照《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(2024版)》和《关于<落实锅炉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>的实施意见》(湘市监函〔2024]93号)要求，我市13台2蒸吨/小时及以下生物质锅炉已全部淘汰注销。经市科工局、市市监局、市生态环境局邵东分局、市发改局联合进行现场核查，13台2蒸吨/小时及以下生物质锅炉已全部淘汰注销，其中改造升级变更2台，拆除5台，未整体拆除的6台锅炉已拆除压力表、安全阀、进水管、出气管等功能设施，已去功能化，达到不具备复产能力的标准。一致认为该问题整改完成情况属实，达到销号条件，拟同意销号。



